襄垣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

“双公示”工作机制（试行）

为了加大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类信息公开和数据开放工作力度，提高依法行政能力，促进行政执法规范化、透明化，建设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，根据《襄垣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襄垣县2021年度“双公示”工作实施方案》（襄信办函〔2021〕3号），结合我局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的职能职责，特制定本工作制度。
一、建立“双公示”清单制度。严格按照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，规范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公示事项，面向社会公开“双公示”目录，接受社会监督，确保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事项公示无遗漏。各责任股室要高度重视，增强责任意识，密切配合，将“双公示”工作落到实处。
二、信用体系建设“双公示”工作是指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信息在信用体系平台的公示工作，具体包括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信息的公示、统计、汇总和报送等工作事项。
三、“双公示”内容及标准。行政许可类信息主要包括决定书、设定依据、项目名称、行政相对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登记部门等，以及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部门认为应当公示的相关信息；行政处罚类信息主要包括行政处罚决定书、执法依据、案件名称、行政相对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处罚事由、作出处罚决定的单位、处罚结果和救济渠道等，以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部门认为应当公示的相关信息。
四、坚持“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”原则。 除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及其他依法不予公开的内容外，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息必须做到规范、完整、清晰地向社会公开。同时，确保公示信息准确、合法、无遗漏。
五、“双公示”工作方式。相关责任处室要在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作出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，按要求及时在相关门户网站进行公示。
六、按照“责任到人、具体到事、安排到位”工作要求，各责任股室对报送的信息数据内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，采用“谁产生、谁公示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各股室做好审核并及时在相关网站公示。
七、各股室负责公开本股室发生“双公示”内容的公示工作，全局的“双公示”内容的统计、汇总和报送工作由政策法规股负责。
八、各股室严格按照本规定，按时报送并及时公开，做好“双公示”工作。
九、本工作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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